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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水利局

准予水行政许可决定书

郑水行许〔2023〕58 号

许可事项：关于对嵩阳新峰（登封）煤业有限公司年产 30

万 t 煤炭项目取水的审批

嵩阳新峰（登封）煤业有限公司：

你单位提出的取水许可申请，郑州市政务服务大厅建设

项目和社会服务综合受理窗口于 2023 年 7 月 28 日受理。经

审查，申请材料齐全，符合法定条件和标准。依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三十八条第一款、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水法》第四十八条、《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》

（国务院令第 460 号）、《地下水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748

号）、《取水许可管理办法》（水利部令第 34 号）、《河南省取

水许可管理办法》（省政府令第 205 号）、《河南省水利厅关

于委托郑州市洛阳市和郑州航空港区实施部分省级取水许

可等管理权限的通知》（豫水政〔2022〕13 号）规定，结合

结合《〈嵩阳新峰（登封）煤业有限公司年产 30 万 t 煤炭项

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〉专家评审意见》，许可如下：

一、嵩阳新峰（登封）煤业有限公司位于登封市告成镇

苇元沟村，2001 年 10 月建成投产。2021 年 12 月 17 日取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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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省自然资源厅颁发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采矿许可证》（证

号：C4100002010111120083898），有效期限为 3.6 年（自 2021

年 8 月 19 日起至 2025 年 2 月 19 日止），矿区面积为

0.4736km
2
，主采二 1 煤层，生产规模为 30 万吨/年。

二、原则同意你单位取水 14.5 万 m
3
/a。取水地点为登

封市告成镇苇元沟村，取水地点坐标：主井为东经 113°9'7"，

北纬 34°20'47"，副井为东经 113°9'10"，北纬 34°20'48"。该

取水水源为矿坑涌水，经处理后，全部回用于煤矿生产、生

活和绿化等。其中，煤矿生产用水量为 12.96 万 m
3
/a，煤矿

生活用水量为 1.54 万 m
3
/a。

三、项目取水经处理后，全部回用于煤矿生产、生活，

不产生外排退水。禁止项目生产、生活产生的废污水直接外

排进入周边环境及河道。

四、你单位应采取措施，做好节约用水工作，加强节水

宣传，提高节水意识。

五、你单位应按照相关要求，在取水设施和主要用水环

节安装取水远程监控系统，并实现与河南省水资源监控管理

系统联网运行。

六、在取得本许可决定后，你单位应持建设项目的审批、

核准或者备案文件，取水工程或者设施建设和试运行情况，

取水计量设施或者在线监测计量设施安装、使用及运行情

况，节水设施建设和试运行情况，废污水处理及退水情况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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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资源保护措施落实情况，水质分析报告等材料，到郑州市

水利局申请核发取水许可证，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缴纳水资

源税。

2023 年 8 月 14 日


